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案名：導電軌警告貼紙採購 案號： C15A01422

項次 品名（項目） 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未稅] 複價[未稅] 備註

1 導電軌警告貼紙

1、長度600mm±3mm，寬度150mm±

3mm。

2、材質:白色度80%以上，不透明度

95%以上，拉斷時之延伸率100%。

3、警示標誌:閃電符號及中英文白底

紅字的"高壓電危險"及"Danger High

Voltage"式樣。

4、背膠黏著力:至少0.7kg/cm2，且

撕除時貼張表面不得殘留黏劑。

5、為永久性的自粘標籤，具耐塵、

抗酸鹼、防紫外線、易維護及不變色

的功能，適合台北的户外環境及安裝

後至少五年仍可辨識。

6、導電軌警告貼紙之反光貼紙材質

需符合CNS4345(2014)第1型規定之要

求值：

(1)反光強度：晝光輝度率最低值

27％。

(2)接著性：51mm 以下。

(3)收縮性：縱向0.8mm以下（10分

鐘），3.2mm以下（24小時）。

(4)可撓性：無裂紋現象。

(5)耐衝擊性：反光貼紙在實際受衝

擊區外，不得有裂紋或脫層現象。

(6)耐候性：依照CNS4345 測試程序

及條件試驗1000 小時，無可見裂

痕、剝落、凹陷、起泡、邊緣之隆起

或捲曲，或超過0.8mm 的捲曲收縮或

膨脹現象。

7、導電軌警告貼紙相關尺寸請參考

附圖。

張 2500

備註

三、廠商就本採購案□是 □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該

    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請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

   「業務宣導」之107年12月10日法廉字第10705012761號函下載)，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18條第3項處罰。

四、本表作為廠商報價單使用時，請廠商於「廠商用印」處用印，以茲證明所填列資料及聲明之有效性。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詳細價目表(小額採購)

二、廠商□是 □否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規定於進場開工前以機關名義代機關辦理空污費申繳作業。

合計含稅總價【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合計總價[未稅]

稅金

一、廠商進場安裝、施作、維修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相關法令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遵守機關

    之「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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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用印

五、電子發票：

   (一)如廠商尚未申辦電子發票，因市府及所屬機關於108年1月1日起已推行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案核銷作業電子化，續於同年8月1日起將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案納入適用範疇。請廠商踴

       躍申辦電子發票，以配合市府採購e化政策。

   (二)有關申辦資訊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資訊專區查詢。

   (三)廠商經由財政部平台開立之B2B電子發票應以存證方式開立，存證電子發票開立方式詳財政部操作說

       明。

第8版 QM-供-FM-52048


